
立法會 CB(1)463/01-02(02)號文件

《公司 (企業拯救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有關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的條文

及澳洲和英國的經驗

本文件載述《公司 (企業拯救 )條例草案》 (條例草案 )內有
關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的建議條文的目標對象，以及澳洲

及英國實施相若條文的經驗。

條文的目標對象

2 . 凡公司進行清盤，而該公司的清盤人信納該公司曾在無

力償債情況下營商，公司清盤人便可向法院申請宣布某負責

人或前任負責人須就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而負上法律責

任。

3 . 就該等條文而言，“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”指該公司

在已無力償債即無能力償付到期應付而尚欠的債項後招致債

項或債務。“負責人”指該公司的董事或影子董事；或在很

大或實質程度上涉及主持該公司業務或事務的該公司的經

理，而他知道或理應知道該公司的償債能力狀況。

4 . 法院如信納下述所有條件均獲符合 (亦只有在如此信納的
情況下 )，須宣布某負責人或前任負責人須就在無力償債情況
下營商而負上法律責任—

(a) 有關公司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；
(b ) 上述負責人或前任負責人是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

之時出任負責人的；及

(c) 該負責人當時對公司的無力償債情況有所規定的認
知，且未有採取步驟防止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。

5 如 該負 責人 令法 院信納， 他已採 取所有他應 採取 的步

驟，以將公司債權人的可能損失減至最低，法院不得發出該

項宣布。此外，如該負責人是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，並且令

法院信納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之前，他已發出指明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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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，而該通知是發給該公司的董事局的，並述明該公司正在

或即將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，則法院亦不得作出該項宣

布。

6 . 此外亦有一條條文，意指凡在針對負責人而提起的法律

程序中，有證明提出而令法院信納公司開始清盤當日之前的

12 個月內的任何一日 (“起算日” )，該公司無力償債，或未
能備存妥當帳目，則除非有相反證明指出，否則須在該等法

律程序中推定該公司自起算日起至 (並包括 )該公司開始清盤
當日一直是無力償債的。

7 . 凡法院就某負責人或前任負責人作出宣布，則法院可命

令該人向有關公司繳付法院認為恰當的賠償。

澳洲的經驗

8 . 在澳洲，有關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的條文於一九九三年

制定，並載於《澳洲法團法》第 588G 條。該條文適用於下

述情況—

(a) 當公司招致債項，而某人正擔任該公司的董事；以
及

(b ) 當時該公司無力償債，或招致該債項後變得無力償
債，或當時招致包括該債項的多個債項後變得無力

償債；以及

(c) 當時有合理理由懷疑該公司無力償債或會變得無力
償債，視屬何情況而定；以及

(d ) 當時該法例剛生效或已生效。

《澳洲法團法》也有一條與香港條例草案內推定條文相若的

條文 (見上文第 6 段 )。

9 . “無力償債”一詞的定義是無力償付所有到期應付的債

項。澳洲有一些就第 588G 條的措辭而作出的司法判決，與

“無力償債”的定義及“招致債項”的涵義有關。這些判決

顯示，法院傾向於將不同因素列入考慮之列；認為在債項到

期時償付的能力，並非簡單例行地考慮資產是否超過債務，

便可斷定。現將部分判決載述如下—



3

(a) Bank of  Aust ra las ia  訴 Hall (1907)4  CLR 1514：問題
不在於債務人如獲給予時間，能否以資產償付債項

(資產負債表測試 )，而是在於他現時是否能有實際可
用的款項以償付債項；

(b ) 在 Rees 訴新南威爾斯銀行 (1964)111 CLR 210 一案
中，有能力償債並非單單視乎手頭的現金，而亦包

括其他因素，例如透過將資產出售或抵押以籌措資

金的能力；

(c) 在 Sandel l 訴 Porter (1966)115 CLR 210 一案中，無力
償債並非指暫時的現金周轉困難，而亦必需考慮有

關債務人的所有情況；以及

(d ) 在 Dunn 訴 Shapowloff (1978)ACLC 159 一案中，法
院在解釋“償債能力”一詞時採用了按實際商業情

況進行的測試：“什麼會構成償債能力須視乎每個

個案的事實而決定，當中要考慮的因素包括公司資

產 和 債 務 及 其 性 質 ， 以 及 公 司 活 動 的 性 質 和 狀 況

後。”

香港法院很可能會以上述由澳洲法院作出的判決為先例，以

決定某公司是否無力償債。

10. 澳洲的法例訂有刑事和民事兩方面的訴訟，以針對董事
(而香港的條例草案則訂明對負責人採取民事訴訟 )。若董事
在明知、故意或罔顧後果的情況下，容許公司在無力償債情

況下營商，而且是為了從中取利而作出不誠實行為，或意圖

欺騙或詐騙某人，該名董事即犯了刑事罪行，一經定罪，會

被禁止在五年內管理公司。最高刑罰為罰款 200,000 澳元及
／或監禁五年。

11. 民 事罰 則與 刑事 罰則相若 ，但董 事的資格不 會自 動取
消。董事也可能會被命令作出賠償。

12. 有 關在 無力 償債 情況下營 商的條 文只針對董 事。 清盤
人，或在有限的情況下，債權人也可對董事提出起訴，要求

賠償。澳洲證券及投資事務監察委員會亦有權就在無力償債

情況下營商採取行動。澳洲的評論員注意到，澳洲證券及投

資事務監察委員會的新主席近期對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採

取強硬態度。此外，只要得到清盤人或法院同意，債權人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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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就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，向董事採取法律程序。可收回

的數額不得超過債權人所蒙受的損失和損害，一般來說相等

於所欠的債項。

13. 關於免責理由，《澳洲法團法》第 588H 條已訂定條文。
其中包括—

(a) 有合理根據預期公司有能力償債；
(b ) 從他人得悉公司有能力償債的消息 ;
(c) 董事沒有參與公司的管理工作；以及
(d ) 已採取合理步驟避免招致債項。

澳洲法院看來有不同方式來處理這些問題，對於某些個案，

法院採取較寬容的方式，而另一些個案，則採取較為嚴謹的

方式 1。

14. 自從在一九九三年訂立關於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的條
文以來，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的案件為數不多，而首次的

法院判決則是於一九九七年宣布。澳洲方面的評論指出，清

盤人不常援用這些條文，原因是公司內部往往缺乏足夠資金

展開及持續進行法律程序，或確保足以支付清盤人的開支及

費用。然而，評論亦指出，鑑於澳洲證券及投資事務監察委

員會所採取的行動及訴訟所需資金籌募的安排，過去數年，

針對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的訴訟案件有所增加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看 來 有 三 種 處 理 方 式 。 採 用 所 謂 寬 容 方 式 的 法 院 認 為 ， “ 有 合 理 理 由 預 期

公 司 有 能 力 償 債 ” 的 字 句 須 融 合 主 觀 和 客 觀 考 慮 因 素 。 董 事 可 能 需 要 證 明

“ 在 以 他 所 知 的 全 部 現 有 情 況 下 ， 他 沒 有 理 由 ， 也 沒 有 合 理 根 據 的 想 法 預

期 公 司 無 力 償 付 所 有 到 期 應 付 的 債 務 ， 或 公 司 如 招 致 該 債 項 則 無 力 償 付 所

有 到 期 應 付 的 債 項 ” 。 [ C a r r u t h e r s  J 在 P i o n e e r  C o n c r e t e  P t y  L t d 訴 E l l s t o n
( 1 9 8 5 ) 1 0  A C L R  2 8 9。 ]第 二 個 為 法 院 採 用 而 且 較 為 嚴 格 的 處 理 方 式 是 ， 是
否 有 合 理 理 由 預 期 公 司 無 力 償 付 所 有 債 項 ， 須 視 乎 董 事 在 有 關 時 間 知 道 的

事 情 而 定 ， 而 法 院 會 客 觀 考 慮 預 期 想 法 的 理 由 [ H o d g s o n  J  在 3 M  A u s t r a l i a
P t y  L t d 訴 K e m i s h ( 1 9 8 6 ) 4  A C L C  1 9 2 - 3 ]。 第 三個處 理 方 式 是 ， 董 事 只 有 在
證 明 他 沒 有 合 理 理 由 相 信 公 司 無 力 償 債 的 情 況 下 ， 才 可 以 提 出 免 責 理 由 。

[ O r m i s t o n  J  在 S t a t e w i d e  T o b a c c o  S e r v i c e s  L t d  訴 M o r l e y  ( 1 9 9 0 ) 8  A C L C
3 7 1。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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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國的經驗

15. 在英國，關於不當營商的條文載於《 1986 年無力償債法
令》第 214 條。概括而言，構成不當營商的情況如下：公司
董事在應該知道不能指望公司可避免因無力償債而進行清盤

的情況下繼續營商，以及未有採取行動盡量減低損失，而該

公司其後須進行清盤。

16. 只有進行清盤的公司的清盤人，才可就不當營商採取行
動，而有關行動限於針對董事的民事訴訟。如清盤人能證

明，在展開清盤行動前的某一個時間，公司董事知道或理應

斷定，不能合理地指望公司可避免在無力償債情況下清盤，

則第 214 條即須實施。就該條而言，公司進行清盤時，如其
資產不足以償付債項、其他債務及清盤費用，則該公司是在

無力償債情況下進行清盤。由於採取這個處理方式，英國法

例無須訂定與香港的條例草案相若的推定條文 (見上文第 6
段 )。

17. 這個處理方式有異於上文第 4 段所述者 (關於公司在已無
力償債後招致債項，以及負責人對公司的無力償債情況有所

規定的認知，且未有採取步驟防止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 )。

18. 如法院認為，公司董事理應斷定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是
無可避免的，而該公司仍繼續經營，則法院必須信納公司董

事之後會採取其應採取的所有步驟，以將公司債權人的可能

損失減至最低，否則即屬不當營商，而為了債權人的利益，

法院可能會命令公司董事對公司產資作出補償。

19. 關於免責理由，董事若能證明在斷定或理應斷定其公司
難免因無力償債而清盤後，已採取一切步驟，以將債權人的

損失減至最低，則可免負責任。

20. 英國法例沒有具體列明“一切步驟”會包括什麼，但訂
定了準則，以衡量董事作為兼具以下能力的“盡合理程度的

努力的人”的行為—

(a) 一 名 盡 合 理 程 度 的 努 力 的 董 事 假 定 最 少 應 有 的 能

力；以及

(b ) 該董事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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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的條例草案採取相若的處理方式。

21. 英國首宗見報案件為 Produce  Market ing  Consor t ium Ltd
[1989]  5  BCC 569，其後為 DKG Contrac tors  Ltd  [1990]  BCC
903 及 Purpoint  Ltd  [1991]  BCC 121。在每宗案件中，董事均
須對公司資產支付一筆補償額，其中沒有證據顯示有任何不

誠實的成分。這些決定令清盤人及債權人均感鼓舞。

22. 不過，在九十年代，英國法院對多宗案件的判決有所改
變。尤其是 M C Bacon Ltd  (No .2)  [1990] BCC 430 及 Oasis
Merchandis ing  Services  Ltd  [1997]  1  AII  ER 1009 兩案。在該
兩案中，除非公司債權人願意提供財務支持，否則為針對不

當營商的申索籌措資金會有困難。在上述兩案中，法院基本

上決定，如有關不當營商的申索被判敗訴，清盤人不能要求

從公司資產中撥付款項，作為清盤開支，以償還其招致的費

用或由法院命令他支付的費用；他不能將提出不當營商訴訟

的權利轉讓予另一人，而由第三者斥資讓他提出申索，並不

合法。這一方面，有關法例，正不斷建立法理。

財經事務局

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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